
成都市教育考试院

成考院〔2021〕12号

关于做好2021年成都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

统一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：

现将 2021年成都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统一招生考试（以下简

称“中考”）报名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报名对象

中考报名对象包括三类：成都市各初中学校 2021年应届毕业

生（含拟随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成都中考的非成都市户籍应届毕业

生）；在成都市以外就读、要回成都市升入高中阶段教育学校（包

括普通高中、中职类学校、五年制高职<含师范>，下同）的成都

市户籍应届初中毕业生；拟于 2021年升入成都市高中阶段教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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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的成都市户籍往届生。

二、报名条件

（一）报考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的考生须能适应高中阶段学习，

报考五年制师范的考生还应具备学习师范专业的素质。

（二）报考公办普通高中统招生计划（经批准面向招生区域

外招生的计划除外）的考生，户籍须在符合规定的招生区域。

（三）下列人员不能报名

1.初中非毕业年级的在校学生；

2.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在籍学生；

3.因触犯刑律丧失人身自由者。

三、报名方式

成都市中考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，报名网址为“成都招考”。

（一）成都市各初中学校应届初中毕业生

全市所有初中学校（含市直属<直管>以及区属公办、民办学

校）均按属地化原则，由属地（校址）所在区（市）县负责组织

报名以及各项考试（包括体考、实验操作考试、道德与法治会考、

历史会考、中考考试，下同）。

1.学籍、户籍都在成都市的应届毕业生，均在学籍所在学校报

名并参加各项考试。其中，学籍、户籍不在同一招生区域的考生，

在报名时自主选择、确定升学区域（学籍所在招生区域或户籍所

在招生区域）。市直属（直管）学校应届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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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5+2”区域或户籍所在招生区域。公布成绩后，考生按报名时

选定的升学区域政策填报志愿、升学。

2.学籍在成都市、户籍不在成都市的应届初中毕业生，原则上

应回户籍地报名参加中考。若考生因各种原因无法回户籍地报名

参加中考，需在成都市参加中考的，可向学籍所在学校提出申请，

随学籍所在学校报名并参加各项考试，按成都市招生政策规定升

学。若考生要在考后回户籍所在地升学，应在报名前咨询户籍所

在地中考升学政策。

（二）成都市外就读的成都市户籍应届初中毕业生

在成都市外就读、需要回成都市升入高中阶段教育学校的成

都市户籍应届初中毕业生，在户籍所在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报名，

并参加各项考试。

（三）成都市户籍的往届生

户籍在成都市的往届生在户籍所在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报名，

并参加各项考试。

四、交验的材料

考生报名时，应按要求交验材料。

考生类别 报名时应交验的材料

成都市各初中学校

应届初中毕业生
户口簿

成都市外就读的成

都市户籍应届初中

1.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

2.学籍相关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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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 3.生物、地理会考原始成绩及等级（A、B、C、
D）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（等级），由学籍学

校所在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签章

成都市户籍往届生

1.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

2.九年义务教育完成证书

3.生物、地理会考原始成绩及等级（A、B、C、
D）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（等级），由学籍学

校所在的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签章

五、报名流程

（一）报名信息采集

考生登录“成都招考”，注册后进行中考报名信息（含考生

个人电子照片）采集、确认地理和生物成绩，并按规定交验相关

材料。同时，学籍、户籍不在同一招生区域的成都市户籍考生要

完成选择、确定升学区域（学籍所在招生区域或户籍所在招生区

域二选一）。

（二）升学区域审核

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上网审核学籍在其他区（市）县、申

请回本区（市）县升学的考生信息。

（三）升学区域查询

考生登录“成都招考”，查询考生本人对应的升学区域及报

名后相关注意事项。同时，学籍、户籍不在同一招生区域的成都

市户籍考生上网查看升学区域招考机构审核结果，阅读其告知的

相关事项并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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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日程安排

具体日程安排见附件。

七、报名数据

报名结束后，市教育考试院汇总全市报名数据，下发各区（市）

县招考机构。各区（市）县应组织学校（报名点）、考生对报名

信息进行确认，生成报名号。

考生报名号是查询、识别考生中考报名、考试、成绩、志愿、

录取等信息的重要依据，由十二位数组成，左起第一、二位数字

为年份代码，2021年统一为“21”；第三、四位数字为地区代码，

成都市统一为“51”；第五、六位数字为区（市）县代码；第七

位数字为考生报考类别码，选择了“只毕业不升学”的考生该位

数字为“2”，其余考生统一为“1”；第八至十二位数字为考生

的报名流水号（从“00001”至“99999”依次连续编排）。

八、特殊考生

（一）申请享受市民待遇考生

在成都市各初中学校就读、根据政策可享受本地户籍待遇的

非本地户籍考生，随学籍所在学校参加报名。报名结束后，填写

《成都市中考非本地户籍考生享受本地户籍待遇申请表》，并提

供相关证明材料，4月 15日前交学校，学校汇总后交区（市）县

招考机构审查、处理，4月 15日以后不再受理。4月 26日前，各

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完成审查、处理工作，将数据上报市教育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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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院。

未在成都市就读的应届初中毕业生、往届生，若根据政策可

享受成都市的本地户籍待遇，考生在中考报名时应持相关证明材

料到享受本地户籍待遇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，经资格审查后，

办理报名手续。

（二）残疾考生

报名参加成都市中考的残疾考生按要求可以申请使用大字号

试卷（含大字号答题卡）、携带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等助听辅听设

备、适当延长考试时间等合理便利。考生应在中考报名时在网报

页面填报“残疾考生拟申请享受照顾”栏目相关内容。报名结束

后，考生应于 3月 27日前按要求提交正式的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

（三）报名结束后申请更改户籍、升学区域考生

报名结束后户口迁入本招生区域的非本地户籍考生，应及时

持本人迁入后的户口簿到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申请更改报名信息

（包括户籍、考生类别等），并自更改之日起按新户籍落实各类

招生政策（已错过的政策不再追补），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受

理户籍更改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 6月 10日 17:00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考生网上申报的升学区域在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审核通过后

原则上不得更改。个别特殊原因（如户籍地发生变更、需要回变

更后的户籍地升学等）申请更改的，由考生填写申请表格，按规



- 7 -

定流程办理。办理的截止时间为 2021年 6月 10日 17:00，逾期不

再受理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报名考试费

中考报名考试费依据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

厅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》

（川发改价格〔2017〕467号），为 60元/生，在办理报名手续时

缴纳，只毕业不升学的考生不收费。

（二）政策宣传

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应在报名前认真培训初中学校（报名

点）工作人员。报名期间，各初中学校（报名点）要张贴报名相

关规定、办法、手续要求。各初中学校（报名点）工作人员要耐

心细致地解答考生提出的问题，组织、指导考生完成各环节工作。

各初中学校（报名点）应通过家长会等各种方式宣传、讲解

报名相关政策，在报名前应将《2021年成都市高中阶段教育学校

统一招生考试报名指南》发到每位考生、家长手中，并要求考生、

家长认真阅读。尤其是学籍与户籍不在同一招生区域的考生，应

要求考生、家长详细了解自己在学籍所在地、户籍所在地报考的

不同政策，慎重选择升学区域、及时上网查看相关事项。

（三）后期相关工作的组织

报名结束后，考生各项考试均由报名点组织进行。填报志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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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录取相关工作由升学区域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统一安排。

（四）只毕业不升学考生

填报“只毕业不升学”的考生，在公布中考成绩时，只公布

毕业等级不公布升学成绩，请各区（市）县按要求填造《只毕业

不升学考生名册》，并于报名结束后一周内上报市教育考试院，

绝不能出现因家庭贫困而不能升学的考生。

（五）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

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和各初中学校要在中考报名期间切实

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优化方案和预案，坚决保障师生健康和安全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中考报名日程安排一览表

成都市教育考试院

2021年 2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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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考报名日程安排一览表

日期

考生

成都市各初中学校应届初中毕业生 成都市外就读的成

都市户籍应届初中

毕业生、成都市户籍

往届生

户籍在本招

生区域或在

成都市外

户籍在成都市内其

他招生区域

3月 16日

10:00—20日 17:00

考生在学籍所在学校完成中考报名

信息（含个人电子照片）采集，完

成户口簿拍照上传，并上交户口簿

（原件）

考生在户籍所在区

（市）县招考机构交

验材料，网上报名

3月 16日

10:00—21日 17:00
初中学校审核、确认考生报名信息

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

审核、确认考生报名

信息

3月 16日

10:00—26日 17:00

考生可上网

查看报名信

息、升学区域

考生上网选择、确认

升学区域

考生可上网查看报

名信息、升学区域

3月 27日

10:00—31日 17:00

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

构审核、确认本市其

他招生区域回本区

（市）县升学的考生

信息

4月 1日

10:00—7日 17:00

考生上网查看升学

区域审查结果，阅读

升学区域招考机构

告知的相关事项并

确认

4月 1日 市教育考试院下载数据，下发各区（市）县招考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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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都市教育考试院 2021年 2月 26日印发


